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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 

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  

工作進展報告及 2018-19 年度擬議工作計劃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匯報南區地區主導行動計劃（下稱「主導計劃」）

的各個項目在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展，並簡述 2018-19 年度的擬議工作

計劃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 行政長官在 2016 年 1 月 13 日發表的 2016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，

建議在全港 18 區推行地區主導行動計劃，以進一步落實「地區問題

地區解決，地區機遇地區掌握」的理念。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在諮詢

南區區議會後，議定在主導計劃下推行以下項目：  

 

 項目一：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 

 項目二：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 

 項目三：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 

 

 

工作進展  

 

項目一：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  

 

3.  香港仔是南區的中心區，交通繁忙，但道路狹窄，衍生不少

交通問題。為此，南區區議會建議在主導計劃下，委聘顧問就香港仔

整體交通情況進行研究，以充分了解該區的交通問題，並進行交通影

響評估和建議適當的改善措施。南區民政事務處（下稱「民政處」）

會就顧問報告的研究結果，協調相關部門制訂並實施切實可行的改善

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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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民政處於 2017 年 7 月委聘交通顧問進行為期 52 週的香港仔

整體交通情況研究。交通顧問按時間表如期遞交相關文件，包括研究

計劃概要、時間表、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及每月進度報告等。交通顧問

亦已蒐集交通數據、評估鄰近發展項目和基建設施所帶來的交通影

響，以及就調查數據和觀察所總結的交通問題，提出短期和長期的改

善方案，並已就有關改善方案諮詢運輸署的專業意見。為此，民政處

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召開工作坊，邀請區議會屬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

員會（下稱「交委會」）委員就有關改善方案發表意見。部分短期改

善措施取得委員初步共識，民政處會與運輸署協調，期望運輸署盡快

進行地區諮詢，以落實有關措施，改善香港仔交通環境。另外，交通

顧問會因應委員的意見就長期改善方案作進一步研究，民政處其後會

再安排工作坊，讓委員與交通顧問交流意見。  

 

項目二：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  

  

5.  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嚴重，不但對居民的日常生活

帶來不便，同時亦阻塞道路和車流以致交通擠塞，加重南區交通系統

的負荷。為此，南區區議會建議警方在主導計劃下，靈活調配人手，

加強執法，以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。  

 

6. 民政處於 2016 年 7 月就區內非法泊車及上落客的主要地點諮

詢議員，並與警方商討處理相關問題的有效對策。鑑於議員反映區內

有個別地點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嚴重，而且阻塞主要幹道的交

通，警方已適當地調配人手，務求重點式打擊違法行為。  

 

7.  目前，警方在「重點交通執法項目 2016」（下稱「重點執法

項目」）下針對改變道路使用者的不守法行為。在重點執法項目下，

警務人員及交通督導員對違泊行為會立刻採取執法行動，不會作出口

頭警告，藉此給予駕駛者明確訊息。警方已把議員所提出的 25 個非

法停泊地點列為「交通黑點」，並制定優次安排警務人員及交通督導

員加強巡查，重點打擊違法行為。過去六個月的巡查、執法和投訴數

字載列於附錄一，相關資料定期在南區區議會屬下的交委會上匯報。 

 

8.  在 2017 年 3 月，西區警區交通督導員的人數已回升至編制的

共 15 人。警方會繼續充分善用現有資源，策略性地調配警務人員及

交通督導員針對南區的交通黑點。  

  



3 

 

9. 除了人手安排外，警方致力與區內主要機構（包括海洋公園、

學校、地區組織等）緊密溝通，就一些可能帶來違泊情況的活動互通

信息，從而在交通管理上作出相應安排。此外，在宣傳及教育方面，

警方聯同區內持份者在南區多個交通黑點向道路使用者進行宣傳教

育，向市民宣傳警方致力持續嚴厲執法的訊息，以改變道路使用者違

例泊車及上落客的不守法行為。  

 

10.  警方現時按交通黑點部署人手以及採取嚴厲執法的策略，加

上宣傳及教育方面的配合，在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上收得正面

成效，整體上得到南區區議會的支持和肯定。在 2017 全年內共 226

日，警方在不作出任何警告下加強交通執法行動，共發出 74 993 張

定額罰款通知書，當中 70 833 張涉及違例停泊，443 張行人不守法的

傳票，另外七輛私家車涉及造成嚴重阻塞而被警方拖往扣押中心。  

 

項目三：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 

 

(a)  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   

 

11.  香港仔市中心的部分街道存在環境衞生問題，情況不算理

想，不但影響居民的生活質素，同時亦損害香港仔旅遊景點的形象。

有見及此，南區區議會建議在主導計劃下增撥資源，由食物環境衞生

署（下稱「食環署」）就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加強監控、清

理及執法，並由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提供意見

及監察其執行情況。   

 

12.  為執行主導計劃，食環署除了維持恆常服務外，已於 2016 年

8 月起增聘兩名外判清潔工人，每天於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（包括一

小時午膳時間），在香港仔舊大街、漁暉道，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

鄰地點提供重點式清潔服務。  

  

13.  在宣傳教育方面，食環署於 2017 年 11 月在香港仔坊會旁的

石排灣升降機塔張貼「亂拋垃圾會被定額罰款 $1,500」海報，以提醒

市民保持公眾地方清潔。此外，食環署於 2018 年 2 月於香港仔舉辦

宣傳活動，包括向區議員示範清掃街道，以及向居民宣揚滅鼠及保持

環境衞生等訊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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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  

 

14. 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嚴重，不但破壞避風塘的環境

和水質，更嚴重影響避風塘的景觀，有損香港仔旅遊景點的形象。就

相關問題，民政處過去密切與有關部門／機構商討，包括海事處、食

環署、環境保護署、渠務署、漁農自然護理署（下稱「漁護署」）、康

樂及文化事務署（下稱「康文署」）、港島西及南區地政處（下稱「地

政處」）和魚類統營處（下稱「魚統處」），考慮可行而有效的改善方

案。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會提供意見並監察其

執行情況。  

 

15.  在民政處的統籌下，有關部門／機構就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

垃圾問題所採取的行動詳情如下：  

 

(i)  透過主導計劃的資源，海事處於 2016 年 8 月 21 日及 2017 年

1 月 24 日聯同食環署、康文署、漁護署和魚統處在香港仔避

風塘進行了特別清潔行動。除了日常清潔工作外，海事處於

行動中特別安排使用水砲及小艇清理藏於石縫、防波堤及船

隻之間的垃圾。在兩次的特別行動中，海事處分別處理了

16.7 及 13.4 公噸垃圾，比當日日常清潔工作（包括為艇戶收

集的生活垃圾）所收集到的 12.5 及 9.4 公噸垃圾額外處理 4.2

及四公噸。此外，該處亦於 2017 年 1 月 22 日，特別安排小

艇清理鴨脷排的沿岸及香港仔南避風塘防波堤的海上垃圾，

共收集了 2.7 公噸。在 2017 年 9 月 10 日，海事處再次聯同

有關部門，同樣在漁護署和魚統處配合下，在香港仔避風塘

進行特別清潔行動，共收集了 11.9 公噸垃圾，比當日日常清

潔工作（包括為艇戶收集的生活垃圾）所收集到的 7.4 公噸

垃圾額外處理 4.5 公噸。於 2017 年 11 月 19 日，海事處亦在

香港仔避風塘進行了特別清潔行動，並在魚統處配合下，清

理魚市場對出一帶水域的漂浮垃圾，在行動中共收集了 8.3

公噸垃圾，比當日日常清潔工作（包括為艇戶收集的生活垃

圾）所收集到的 5.3 公噸垃圾額外處理三公噸；  

 

(ii)  海事處海上清潔承辦商的近岸清潔隊於 2016 年 9 月起，已增

加香港仔避風塘沿岸一帶的海上垃圾清理次數，平均每星期

一次進行清理工作。清理地點包括防波堤、逸港居至香港仔

魚類批發市場（下稱「魚市場」）沿岸、鴨脷洲大橋橋底及鴨

脷排等。除此之外，處方亦已指示承辦商，每天開始工作時

先處理漂浮垃圾較多的地點，包括魚市場、逸港居及鴨脷洲

大橋一帶水域。海事處人員不時在香港仔避風塘巡邏，進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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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棄置垃圾落海執法行動，並派發宣傳單張呼籲市民保持環

境清潔及避免垃圾從岸邊墜落海上。海事處人員亦有聯同漁

護署人員在魚市場進行反棄置垃圾落海執法行動，對違規棄

置垃圾落海人士提出檢控。有關香港仔避風塘海上漂浮垃圾

及船上生活垃圾收集數量的資料載列於附錄二；  

 

(iii)  鑑於區內人士關注魚市場可能對香港仔避風塘的環境構成影

響，漁護署已聯同魚統處進行檢視，在魚市場內實施一系列

加強措施，包括從源頭管制廢物、防止垃圾掉進避風塘內、

加強執法及管理，以及回收／減少使用發泡膠箱等。此外，

魚統處已引入行政手段，包括發出口頭警告和書面警告、實

行扣分制度，以及禁止屢次違規的運魚車進入魚市場進行交

易等，以阻嚇不當處理垃圾的行為。目前為止，魚統處發出

共約 70 個口頭警告及書面警告，向違反使用市場條件的活海

鮮經營者扣分 14 次，以及禁止六名屢犯違例者進入市場；   

 

(iv)  自 2017 年 1 月起，食環署透過主導計劃的資源，增聘兩名外

判清潔工人，加強處理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一帶的清潔問

題，以期減少該處的垃圾經溝渠或隨風飄而掉落香港仔避風

塘的機會；以及  

 

(v)  民政處於 2016 年 10 月 13 日舉行「清潔香港仔避風塘交流

會」，讓各方持份者（包括南區區議員、地區團體、業界、環

保團體）與相關政府部門／機構（包括海事處、食環署、環

境保護署、渠務署、漁護署、康文署、地政處和魚統處），就

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交流意見。各有關部門／機構

亦分別就交流會上提出的意見，作出跟進。  

 

16.  在公眾宣傳教育方面，除了海事處的恆常巡邏及宣傳工作

外，民政處亦安排在香港仔避風塘的兩岸懸掛橫額提醒市民保持避風

塘環境清潔，以加強宣傳效果。民政處聯同海事處於 2017 年 1 月 24

日安排區議員到香港仔避風塘作實地視察，讓區議員了解海事處清潔

避風塘的有關工作，並同時向避風塘內的船隻派發保持避風塘衞生的

宣傳單張及個人衞生清潔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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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9 年度的擬議工作計劃  

 

項目一：優化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   

 

17.  現時，交通顧問正針對交委會委員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舉行

的工作坊提出的意見，優化交通改善方案。民政處計劃安排交通顧問

在 2018 年 3 月或 5 月的交委會會議報告有關改善方案，如交委會就

短期措施取得共識，運輸署將擬備文件進行地區諮詢。按照研究計

劃，交通顧問會陸續擬備最終報告、行政摘要及相關模型等，並於

2018 年 7 月刊印報告書和單張。  

 

18.  南區區議會屬下的交委會將繼續監察顧問研究的進度和跟進

相關工作。民政處則扮演協調角色，一方面充分諮詢南區區議會和相

關持份者的意見，另一方面統籌有關部門詳細研究顧問所提出的改善

方案，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付諸實行。  

 

 

項目二：加強處理南區的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   

 

19.  警方現時所採用打擊非法泊車及上落客問題的策略行之有效

並獲得南區區議會的支持。有見及此，建議在 2018-19 年繼續沿用本

文第 7 至 9 段所述的安排，由警方充分善用資源，策略性地調配警務

人員及交通督導員，並配合宣傳和教育工作，有效地處理非法泊車及

上落客問題。  

 

20.  南區區議會屬下的交委會將繼續跟進此項目，相關的巡查、

執法和投訴數字會在每次會上匯報。此外，由於南港島線（東段）通

車後可能影響駕駛者的習慣和交通黑點，民政處會不時就違泊情況諮

詢交委會的意見，並與警方及相關部門溝通和協調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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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三：加強處理香港仔市中心及避風塘的環境衞生問題  

 

(a)  香港仔市中心的環境衞生問題  

 

21.  鑑於增聘兩名清潔工人有助改善香港仔舊大街、漁暉道，石

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的環境衞生情況，建議在 2018-19 年度除

維持食環署的恆常服務外，繼續保留上述的額外人手安排。另外，為

強化處理力度，加強香港仔的防治蟲鼠工作，建議透過主導計劃的資

源，繼續由食環署增聘一隊防治蟲鼠工人，專門負責加強香港仔整體

的防治蟲鼠工作，以保持環境衞生。  

 

(b)  香港仔避風塘的海上垃圾問題   

  

22.  鑑於上文第 16 段所述的措施在改善避風塘的衞生情況取得

正面成效並獲得到南區區議會的支持，建議在 2018-19 年繼續深化相

關措施，一方面從源頭管制廢物、防止垃圾掉進避風塘內；另一方面強

化避風塘的清潔工作，並同時就違規棄置垃圾落海的個案加強執法和

檢控。由於魚市場及在避風塘內運作的船隻會影響避風塘的衞生情

況，建議漁護署／漁統處繼續在魚市場內執行有關的管理措施，並由

食環署聘請清理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的兩名外判清潔工人。此外，

避風塘的衞生情況可能受季節及風向等因素影響，因此，民政處會透

過南區地區管理委員會定期作出檢討，因應情況統籌各部門進行清潔

行動。  

 

23.  有關項目三的宣傳教育工作，民政處會安排橫額、海報等宣

傳物品，向市民宣揚保持環境衞生的訊息。  

 

24.  在有需要時，南區區議會屬下社區事務及旅遊發展委員會亦

會跟進項目三的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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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源運用    

 

25.  南區主導計劃下的各個項目在 2017-18 財政年度獲分配

2,899,433 元，實際涉及的總開支約 2,423,807.32 元，詳情載列於下表。 

 

 項目  主導部門  開支（元）  

(i)   聘請顧問就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進

行研究  

運輸署／  

民政處  

252,900 

(ii)   聘用外判清潔工人加強處理香港仔

的環境衞生問題 1 

食環署  783,094 

(iii)   聘用一隊外判防治蟲鼠隊加強處理

香港仔市中心的防治蟲鼠隊工作 2 

食環署  743,904 

(iv)   聘用承辦商在香港仔避風塘進行兩

次特別清潔行動  

海事處  144,000 

(v)   宣傳和教育（包括製作宣傳橫額、

海報及刊登新聞報道）  

民政處  12,322.7 

(vi)   聘用負責主導計劃的行政、統籌和

協調工作的合約員工  

民政處  487,586.62 

 總開支   2,423,807.32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在香港仔舊大街、漁暉道，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提供清潔服務

的兩名清潔工人（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），以及於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

道一帶提供清潔服務的兩名清潔工人（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2 月）。  
2 外判防治蟲鼠隊包括一名管工、五名工人及兼備有一架輕型貨車（ 2017 年 6

月至 2018 年 2 月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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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. 展望 2018-19 財政年度，民政處建議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

$2,710,000 撥款，以推行主導計劃下的各個項目，詳情載列於下表。 

 

 項目  主導部門  開支（元）  

(i)   聘請顧問就香港仔整體交通情況

進行研究 3 

運輸署／  

民政處  

28,100 

(ii)   聘用外判清潔工人加強處理香港

仔的環境衞生問題 4 

食環署  929,394 

(iii)   聘用一隊外判防治蟲鼠隊加強處

理香港仔市中心的防治蟲鼠隊工

作 5 

 

食環署  991,872 

(iv)   聘用承辦商在香港仔避風塘進行

特別清潔行動  

海事處  96,000 

(v)   宣傳和教育（包括在「改善公眾地

方清潔及市容」方面與地區主導行

動計劃相關的粗略估算）   

 

民政處  150,000 

(vi)   聘用負責主導計劃的行政、統籌和

協調工作的合約員工  

民政處  514,051.3 

 總計   2,709,417.3  

 

 

 

 

南區民政事務處  

2018 年 3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2017-18 的顧問研究費用為 252,900 元，2018-19 的顧問研究費用為 28,100 元。  
4 包括在香港仔舊大街、漁暉道，石排灣邨升降機塔及毗鄰地點提供清潔服務的

兩名清潔工人、於魚市場道及田灣海旁道一帶提供清潔服務的兩名清潔工人

（ 2018 年 3 月至 2019 年 2 月）。  
5 外判防治蟲鼠隊包括一名管工、五名工人及兼備有一架輕型貨車（ 2018 年 3 月

至 2019 年 2 月）。  


